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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案例 183 号《房玥诉中美联泰大都会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明确了
虽然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
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年终奖，但是劳动合
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
致，且劳动者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时，劳动者
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

本案例对人民法院审理涉年终奖的劳动
争议案件具有指导意义，防止用人单位借规章
制度之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文 江鸿 摄 展翔

发放年终奖应遵循“公平”原则

离职职工能否享有年终奖

房癑原任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战略部高级经理。 2017 年
10 月， 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
调整， 决定撤销战略部， 房癑所任职
的岗位因此被取消 。 12 月 29 日 ， 大
都会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
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达成一

致， 向房癑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房癑对解除决定不服， 经劳动仲
裁程序后起诉诉求 2017 年度奖金等。
大都会公司 《员工手册》 规定： 年终
奖金根据公司政策， 按公司业绩、 员

工表现计发， 前提是该员工在当年度
10 月 1 日前已入职， 若员工在奖金发
放月或之前离职， 则不能享有。 据查，
大都会公司每年度年终奖会在次年 3
月份左右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大都会公司的《员
工手册》 明确规定了奖金发放情形，房
癑在大都会公司发放 2017 年度奖金之
前已经离职， 不符合奖金发放情形，故
对房癑要求 2017 年度奖金之请求不予
支持。 但是二审法院改判：对房癑诉求
大都会公司支付 2017 年度年终奖，应

予支持。
本案中，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

进行调整，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的变更
达成一致，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 房癑
在 2017 年度已在大都会公司工作满一
年； 在大都会公司未举证房癑的 2017
年度工作业绩、表现等方面不符合规定
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房癑在该年度为大
都会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动且正常

履行了职责，为大都会公司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基于上述理由，大都会公司关
于房癑在年终奖发放月之前已离职而

不能享有该笔奖金的主张缺乏合理性。
故对房癑诉求大都会公司支付 2017 年
度年终奖，应予支持。

———最高院第32批指导性案例点评之五

本案一审和二审不同的判决结果，
代表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支付年终奖的

观点差异。 年终奖的发放在司法实践
中，存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强调“约定优先”的原则，如
本案一审判决认为，年终奖是企业根据
企业本年度的经济效益、结合员工的工
作成绩， 对员工进行奖励的一种制度，
它由企业根据自身状况自行调整，企业
对此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第二种强调“同工同酬”的原则，如
《天津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第
37 条规定：“用人单位以规章制度 、通
知、会议纪要等规定有权利领取年终奖
的劳动者范围为年终奖实际发放之日

仍然在职的劳动者为由，拒绝向考核年
度内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发放年终奖的，
如该年终奖属于劳动报酬性质，劳动者
请求给付年终奖的，应予支持。 ”

第三种观点则强调兼顾 “效率”和

“公平”。 如本案二审判决认为，现行法
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

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
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
金发放与否、 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但
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

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
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
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
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

素综合考量。
指导案例 183 号倾向于第三种观

点。 按照签订合同的本意，雇主和雇员
必须事先就合同达成共识，但事实上很
多条款事先并没有明确，而是隐蔽含蓄
地为雇佣双方所认同。年终奖就常作为
一种隐性契约并不出现或不完全出现

在双方的正式契约中，而是作为一种双
方心照不宣的、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制度
规则隐含在正式契约中。 通常，雇员会

接受每月只领取一部分固定工资，同时
期待雇主根据企业效益和自己的表现，
以年终奖或者其他形式进行补偿。

隐性契约对于制度环境差异的敏

感性较强，所以年终奖发放标准原则上
应当依据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约定或
者规章制度的规定。如果双方未明确约
定发放年终奖，企业又反生了亏损等情
况， 那么企业不支付年终奖亦无可厚
非。再如有的企业将个人表现的考核结
果与发放年终奖挂钩，也符合隐性契约
动态性较强的特征。

但是单位规章制度不能有悖于公

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
民事活动时应秉持公平理念， 公正、平
允、合理地确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何
况“同工同酬”本来就是《劳动法》的一
项基本原则，旨在消除劳动报酬分配中
的各种歧视，维护公平的价值理念。 年
终奖本质上还是对员工一年来所付出

相应时间劳动的对价。对于离职员工不
能成就年终奖发放条件的，应根据不同
的离职类型区别对待。

年终奖是一种“隐性契约”

“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
或“主动辞职”

现实中， 有的劳动合同约定或规
章制度规定 “劳动者因严重违纪被解
除劳动合同或在发放奖金时已经离职

的没有年终奖”，参照指导案例 183 号
的裁判要点， 法院应根据劳动关系消
灭的原因适用不同的审理思路。 一是
因劳动者个人原因离职的， 二是因单
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合法解
除而劳动关系消灭的， 由于提前离职
系劳动者个人原因， 不符合年终奖的
发放条件。 由于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提
前离职系劳动者个人原因， 不符合年
终奖的发放条件。

此外，一是因劳动合同终止（包括
劳动者退休等）的，二是因是否协商一
致解除的，三是因单位依据《劳动合同
法》第 40 条、第 41 条合法解除的，四
是因单位违法解除终止的，皆为“非因
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致”，只
要劳动者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时，劳
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
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但这并不意味着发放年终奖，一
律应当按照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占全

年工作时间的比例确定。 如有的单位
明确规定年终奖发放条件是完成经营

业绩目标， 这就与员工是否在中途离
职无关。

还有的单位发的不是年终奖而是

“过节费”， 可否规定只有发放时在编
的员工才能享受？ 年终奖属于劳动报
酬，应当实行同工同酬。而“过节费”属
于自定福利，单位有更多的自主权。但
既然是“过节费”，就不能再根据员工
的考核结果发放，否则就是“挂羊头，
卖狗肉”了。


